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钟正玄 男 走私毒品罪

2014年12月20日减

去九个月，剥政五
年不变；2019年11

月14日减去8个月，

剥政五年不变；

2020年4月3日减去

六个月，剥政减为

四年

东莞市公安
局

减去剥政余刑1100

有期徒刑十五
年，剥夺政治

权利五年，并
处没收个人财

产人民币十五
万元

执行剥政期间，能遵守相关法律法
规的规定， 积极配合公安日常监管

教育工作，随传随到，没有发生违
反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和监督管理

规定的行为，具有悔改表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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